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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

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继续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

策措施，加快 改革和创新，转变城镇发展模式，整治村容村

貌，提高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努力改善居民住房、交

通和环境条件，促进社会和谐，为顺利实施“十一五”规划

开好局、起好步。 一、继续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保

持房地产、建筑市场和市政公用事业健康发展 （一）充分发

挥近期建设规划的调控作用。指导各地依照城市总体规划及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一季度前编制完成近

期建设规划，合理确定近期城市重点发展区域和用地布局，

强化对资源环境保护、用地增长管理、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

高和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的调控作用，明确城镇建设发展的

时序，促进城镇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城乡规划司

负责） （二）继续贯彻落实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

。认真执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

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26号）的有关规定

，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监测和引导，控制房地产投资规模，调

整住房供应结构，促进合理的住房消费，切实稳定住房价格

。指导各地改进城市规划管理方式，调控项目立项和土地供

应。及时安排并公布当年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开发

项目，控制套型结构和销售价位，从源头上控制高档商品住



房开发，引导和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

给。搞活住房二级市场。规范发展房屋租赁市场。配合有关

部门进一步清理住房消费中的不合理规定。完善房屋权属登

记规则，建立登记信息公开查询制度，指导各地规范登记行

为。落实商品房预（销）售合同联机备案和实名制购房制度

。严肃查处内部认购、违规促销、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等违

法违规行为。继续合理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完善城镇房

屋拆迁法规政策，推进拆迁管理规范化。（住宅与房地产业

司、综合财务司、城乡规划司、稽查办公室负责） （三）调

整和优化城镇建设投资结构。逐步建立强化政府投资约束和

项目决策责任的机制，完善城市设施投资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指导各地合理控制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调整投

资结构。引导城镇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完善和配套现有设施，

重点加强城市供水排水管网、燃气管网、供热管网、共同沟

、防灾设施等改造和建设、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建设、重点流

域城市水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以及小城镇和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推进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多元

化投资体制和管理机制，骨干企业和命脉工程由国有资本控

股。落实特许经营制度，加强市场监管，确保公众利益、公

共安全。继续推进区域性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和垃圾处

理设施的共建共享。从严控制城建打捆项目。（综合财务司

、城市建设司负责） （四）全面实现清理拖欠工程款三年工

作目标。巩固清欠工作成果，落实已出台的清欠政策措施，

督促企业落实清欠计划，加大非政府投资工程的清欠力度。

以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推行工程建设合同担保为突破口，积

极推进工程担保工作。规范劳务用工制度，初步建立基本规



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制定颁布统一的建筑市场责任主体

诚信标准，完善失信惩戒机制。推动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建

筑市场信用体系试点工作。加强对各类市场主体行为的动态

监管，严肃查处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充分发挥有形建筑

市场作用，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改进和完善工程招投标活

动中资格审查、专家管理、评标办法等管理制度，加强对政

府投资工程的招投标、合同签订以及工程结算的监管，完善

工程量清单计价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抓紧协调修改《建筑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建设标准、用地标准、经济评价规则，

将建设资金落实、工程款支付和农民工工资支付、工程结算

、工程担保、工程质量保证及加强监管等方面的内容，纳入

有关条款。（建筑市场管理司、政策法规司、标准定额司、

稽查办公室负责） 二、充分发挥城乡规划的综合性、全局性

和战略性作用，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五）高度重视做好城

镇体系规划。编制完成和实施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完善国家

城镇体系布局。会同有关省市组织编制长江三角洲、京津唐

等地区的城镇群规划，推进区域内城镇的分工协作、优势互

补，增强城镇群的整体竞争力。继续加强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的协调和审批工作，完成西藏自治区城镇发展战略研究，抓

好吉林、浙江、安徽等省试点，健全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实

施体制和机制。提出改进城乡规划人口分析预测方法和完善

审批程序的有效对策。（城乡规划司负责） （六）改进城市

总体规划编制的内容和方法。完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内容

。依据对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科学评估，突出市域城乡空

间资源的统筹利用，明确划分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适

宜建设区的范围，划定城市蓝线、绿线、紫线和黄线等保护



范围界线。指导各地改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方法。充分发

挥专家在规划论证、评审等工作中的技术把关作用，并在规

划编制的各个阶段广泛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扩大公众参与，

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城乡规划司负责）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